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２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０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Ａ

股股东

：

以公司

Ａ

股现有总股本

１１４

，

８９６

，

３７４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５．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５０

元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

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Ｈ

股股东

：

权益分派的详细安排请见本公司发布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

Ａ

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通过

Ａ

股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３９３

张维仰

２ ０８＊＊＊＊＊２００

上海联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０＊＊＊＊＊９１３

李永鹏

４ ００＊＊＊＊＊３９２

蔡虹

５ ００＊＊＊＊＊９１４

贺建军

６ ０８＊＊＊＊＊６６３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７ ０８＊＊＊＊＊５３２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８ ０１＊＊＊＊＊９０９

陈曙生

９ ０８＊＊＊＊＊０１６

深圳市龙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０８＊＊＊＊＊６２８

江阴鑫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 ０１＊＊＊＊＊９７５

唐成明

１２ ０１＊＊＊＊＊７１７

蔡萍

１３ ００＊＊＊＊＊１４２

周耀明

１４ ００＊＊＊＊＊２６９

廖若岸

１５ ００＊＊＊＊＊６７６

兰永辉

１６ ００＊＊＊＊＊２５８

王恬

１７ ０１＊＊＊＊＊２９１

曹庭武

１８ ００＊＊＊＊＊９３７

刘文斌

１９ ００＊＊＊＊＊６９３

胡春林

２０ ００＊＊＊＊＊９５０

骆晓红

２１ ００＊＊＊＊＊００７

康振东

２２ ０１＊＊＊＊＊９９２

蒋晋明

２３ ００＊＊＊＊＊５５５

黄国跃

２４ ０１＊＊＊＊＊８２０

段春发

２５ ０１＊＊＊＊＊６４３

罗宇

２６ ００＊＊＊＊＊２２４

谢亨华

２７ ０１＊＊＊＊＊８２１

李晓迅

２８ ０１＊＊＊＊＊１０８

邓伟亮

２９ ００＊＊＊＊＊３４４

李思亮

３０ ００＊＊＊＊＊９３１

汪文辉

３１ ００＊＊＊＊＊７８６

利育坚

３２ ０１＊＊＊＊＊８０３

张琳

３３ ００＊＊＊＊＊０６６

薛成亮

３４ ０１＊＊＊＊＊２４８

刁伟华

３５ ０１＊＊＊＊＊７０４

任玉森

３６ ００＊＊＊＊＊５１３

戴宁

３７ ０１＊＊＊＊＊２９６

杨道德

３８ ０１＊＊＊＊＊７１６

张玉鹏

３９ ０１＊＊＊＊＊３２６

李开颜

４０ ０１＊＊＊＊＊９００

赵中华

４１ ０１＊＊＊＊＊６０１

蔡慧

４２ ０１＊＊＊＊＊５２４

王智

４３ ０１＊＊＊＊＊６６０

朱民跃

４４ ０１＊＊＊＊＊１４７

龙盛华

４５ ００＊＊＊＊＊１８４

李学成

４６ ０１＊＊＊＊＊２２８

张文厂

４７ ０１＊＊＊＊＊８７２

马国洪

４８ ０１＊＊＊＊＊７３０

涂其霞

４９ ００＊＊＊＊＊４５０

梅胜桥

５０ ０１＊＊＊＊＊６５５

张伟山

５１ ０１＊＊＊＊＊６３６

黄淑婉

５２ ０１＊＊＊＊＊８５０

林文清

５３ ０１＊＊＊＊＊０１８

薛成冰

５４ ００＊＊＊＊＊１９３

邹鸿图

５５ ０１＊＊＊＊＊８８８

李满

５６ ０１＊＊＊＊＊８７３

温源

５７ ０１＊＊＊＊＊８７５

胡伟军

５８ ０１＊＊＊＊＊６８２

杨红宇

５９ ０１＊＊＊＊＊０９５

徐少文

６０ ０１＊＊＊＊＊５０５

刘红梅

６１ ００＊＊＊＊＊７１１

张志坚

６２ ００＊＊＊＊＊９６９

蒋建明

６３ ０１＊＊＊＊＊００８

李晓辉

６４ ０１＊＊＊＊＊２００

陈海平

６５ ００＊＊＊＊＊６４７

姚琼

６６ ０１＊＊＊＊＊１８８

彭运辉

６７ ０１＊＊＊＊＊３４９

许磊

６８ ０１＊＊＊＊＊７２５

闵志勇

６９ ０１＊＊＊＊＊７３２

冉体党

７０ ０１＊＊＊＊＊４２１

李一军

７１ ０１＊＊＊＊＊１４１

毛德斌

７２ ００＊＊＊＊＊１６４

郑卫锋

７３ ０１＊＊＊＊＊４３７

谢思琦

７４ ０１＊＊＊＊＊５０９

胡斌

７５ ０１＊＊＊＊＊３１２

王敏艳

７６ ００＊＊＊＊＊１２８

何东林

７７ ００＊＊＊＊＊７８５

张秀兰

７８ ０１＊＊＊＊＊４８９

古新强

７９ ０１＊＊＊＊＊９３３

高国华

８０ ０１＊＊＊＊＊８５１

唐永吉

８１ ０１＊＊＊＊＊５７６

王彦杰

８２ ０１＊＊＊＊＊９７８

曾能清

８３ ０１＊＊＊＊＊１１５

陈峻鲲

８４ ０１＊＊＊＊＊９５１

冯家军

８５ ０１＊＊＊＊＊４６５

周添庆

五

、

咨询机构

：

咨询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

９

号东江环保大楼

咨询联系人

：

王娜

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６６７６０９２

咨询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６６７６００２

特此公告

。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37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09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

，

会议于

2012

年

09

月

25

日上午

9:00

在本公司六楼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

应到董事

7

人

，

实到董事

7

人

。

会

议由张金成先生主持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

了

：

《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聊城煤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

与会关联董事张金成先生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6

票

，

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

0

票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公司收购股权的独立意见

；

详见同日披露的

《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聊城煤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公

告

》。

备查文件

1

、

本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

2

、

本公司

《

独立董事意见

》；

3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济南分所出具的

《

审计报告

》。

特此公告

。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38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聊城煤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全部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释意

本公司

：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鲁化集团

：

山东聊城鲁西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武新材料

：

聊城煤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

、

交易概述

1

、

本公司拟收购煤武新材料

100％

股权

。

2

、

煤武新材料为鲁化集团控股子公司

，

而本公司也为鲁化集团控股子公司

，

因此

，

此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

3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召开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

鲁西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聊城煤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

表决时与会的关联董事张金成先

生回避表决

，

非关联董事以

6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

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此项关联交易事项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4

、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经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

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

山东聊城鲁西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商登记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聊城市鲁化路

68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金成

注册资本

：

74313.7255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372501167854745

主营业务

：

机械制造

、

科研开发

、

交通服务

、

化工原料

（

危险品除外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

口业务等

。

主要股东

：

聊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天津鼎晖嘉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鼎晖化工

（

香港

）

有限公司

、

聊城市聚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2011

年末

，

鲁化集团本部资产总额

10.38

亿元

，

净资产

8.77

亿元

，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528

万元

，

净利

润

-1348.95

万元

。

2

、

构成具体关联关系的说明

。

鲁化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标的资产为本公司拟购买聊城煤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

（

1

）

聊城煤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工商登记号

：

371527000000305

注册地址

：

聊城经济开发区顾官屯镇驻地

注册资本

：

1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李道杰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前置许可经营范围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辛醇的生产销售

,

化工新材料的科研

、

开发

;

上述产品

的进出口业务

。

主要股东

：

鲁化集团持股比例

100％

。

（

2

）

本公司与煤武新材料同属鲁化集团下属子公司

。

经调查

，

上述资产无抵押

、

担保等法律瑕疵事项

，

资产权属清晰

、

合法

，

不存在任何法律纠纷事项

，

无为

鲁化集团及其它关联方提供担保

，

没有资金被鲁化集团占用

，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中没有应收鲁化集团

及其他关联方款项等情况

。

２

、

标的资产具体情况

聊城煤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31

日财务状况如下

:

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5757.4

万元

,

总负债

账面值为

15657.4

万元

,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00

万元

。

其中流动资产账面价值

4905.7

万元

,

主要为预付账款

4905.2

万元

;

非流动资产账面价值

10851.17

万元

,

主要为在建工程

4904.9

万元和工程物资

5946.8

万元

;

流动负债账面价值为

15,657.4

万元

,

主要为应付账款

9332.4

万元和其他应付款

7254.6

万元等

。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济南分所进行了专项审计

,

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报告号为

XYZH/2012JNA3015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鲁化集团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将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签订并生

效

。

根据双方约定

,

本公司在

<<

股权转让协议

>>

签订并完成股权过户后一次性支付此次收购款项

。

股权转让定价政策

:

本公司与鲁化集团约定

,

鲁化集团将所持煤武新材料全部股权转让本公司

，

转让价

格为煤武新材料审计后净资产

,

即

100

万元

。

五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甲

、

乙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按照煤武新材料审计后净资产确定转让价格为

100

万元

。

鉴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济南分所进行专项审计

,

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报告号为

XYZH/

2012JNA3015

。

2

、

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在股权过户后一次性支付

。

六

、

收购资产后的其他安排

1

、

收购后

,

煤武新材料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

、

资产

、

财务上分离

。

2

、

本次收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

收购价款一次性支付

。

七

、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

,

可使公司产业链延长

，

丰富产品结构

，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

减少关联交易

。

本次收购有

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

符合公司战略规划

。

八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到披露日

,

公司与鲁化集团关联交易金额为

9065.57

万元

。

九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上述关联交易表决的程序合法

、

合规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该关

联交易时

，

与会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审议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及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交易价格客观公

允

，

体现了公平

、

公正

、

公开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利益的内容与情形

。

十

、

备查文件

1

、

本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

2

、

本公司

《

独立董事意见

》

3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济南分所出具的

《

审计报告

》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收购股权的独立意见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召

开

，

审议通过了

《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聊城煤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已向本人提交了上述议案的相关资料

，

本人详细审阅了相关资料

。

根据

《

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

，

作为本公司之独立董事

，

认可该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等事项

，

并同意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上进行审议

。

同时基于本人独立判断

，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一

、

本次股权收购行为合法有效

。

整个收购遵守了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及规章的

规定

。

二

、

本次关联交易

,

可使公司产业链延长

，

丰富产品结构

，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

减少关联交易

。

本次收

购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

符合公司战略规划

。

本人认为

：

本次收购股权交易表决的程序合法

、

合规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该关联交易

时

，

与会的关联董事张金成先生回避表决

，

审议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及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交易价格客观

公允

，

体现了公平

、

公正

、

公开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利益的内容与情形

。

有关本次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已在公司的关联交易中予以揭示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本独立董事将严格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

，

监督公司按照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进行资产收购

工作

，

切实保障公司的利益和所有股东的正当利益

。

独立董事： 赵持恒 白颐 张方 李广源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富国中国中小盘（香港上市）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中国中小盘（香港上市）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中国中小盘股票（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１０００６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０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富国中国中小盘

（香港上市）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国中国中小盘（香

港上市）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０８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０８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０８

日起在直销机构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有关本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在代销机构的开通时间， 本公司将

另行公告。

２

日常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香港交易所

、

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

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

基金管理人公告暂停申购或赎回时除外

），

投资者应当在开放日的开放时间办

理申购和赎回申请

。

开放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基金管理人可与销售机构约定

，

在开放日的其他时间受理投资者的申购

、

赎回申请

，

但是对于投资者

在非开放时间提出的申购

、

赎回申请

，

其基金份额申购

、

赎回价格为下次办理基金份额申购

、

赎回时间所在

开放日的价格

。

若本基金的主要交易市场发生变化

、

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或交易所交易时间更改或实际

情况需要

，

基金管理人可对申购

、

赎回时间进行调整

，

但此项调整应在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代销网点每个账户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

１

，

０００

元

。

直销网点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元

，

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

２０

，

０００

元

；

已在直销

网点有该基金认购记录的投资者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

代销网点的投资者欲转入直销网点进行

交易要受直销网点最低金额的限制

。

投资者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

，

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

制

。

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申购业务的不受直销网点单笔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

申购最低

金额为单笔

１

，

０００

元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

，

调整本基金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

，

对单个投资者的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申购费率按申购金额递减

。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

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

具

体如下

：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备注

Ｍ＜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１００００００≤Ｍ＜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Ｍ≥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元

／

笔

－

注

：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

，

不列入基金财产

，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

销售

、

注册

登记等各项费用

。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

，

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基金份额持有

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

（

网点

）

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

份的

，

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的赎回费率为

０．５％

。

注

：

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在投资者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收

取

，

扣除用于市场推广

、

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后的余额归基金财产

，

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

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网上直销定投最低金额

２００

元

，

费率优惠详见公司网站

。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本公司的直销机构

：

上海投资理财中心

。

上海投资理财中心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１６

层

；

邮政编码

：

２００１２０

；

电话

：

０２１－２０３６１５８６

；

传真

：

０２１－２０３６１５６４

；

基金管理人将适时增加或调整直销机构

，

并及时公告

。

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

本公司网址

（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

７．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国都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

、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江海证券有限

公司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

８

其他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

，

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估值日后

２

个工作日内通过网站

、

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

他媒介

，

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

敬请投资者留意

。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调整上述对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等限制

，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２

、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

、

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

《

基金合同

》

的规定确定并在

《

招募说明

书

》

中列示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

《

基金合同

》

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

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

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３

、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

、

赎回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

请详细阅

读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上的

《

富国中国中小盘

（

香港上市

）

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

《

富国中国中小盘

（

香港上

市

）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富国中国中小盘

（

香港上市

）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相

关资料

。

４

、

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

、

赎回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

，

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

５

、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６

、

咨询方式

：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

全国统一

，

均免长途话

费

），

公司网址

：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9

2012

年

9

月

27

日 星期四

(

上接

D18

版

)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客服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６０

）名称：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解放路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联系人：徐轶青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８２２３５９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８１８３２９

客服电话：

９６３３６

（浙江），

４００８６－９６３３６

（全国）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６１

）名称：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１０

号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石保上

联系人：程月艳、耿铭

电话：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７０

传真：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６５

客服电话：

０３７１－９６７２１８

或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

６２

）名称：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联系人：黄静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１１－３３８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

６３

）名称：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１１

号高德置地广场

Ｆ

栋

１８

、

１９

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１１

号高德置地广场

Ｆ

栋

１８

、

１９

层

法定代表人：张建军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开放式基金接收传真：

０２０－２２３７３７１８－１０１３

联系人：罗创斌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７８６５０７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４

）名称：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０－４２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０－４２

楼

法定代表人：卢长才

联系人：袁媛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１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４５

客服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１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

６５

）名称：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

楼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

楼

法定代表人：周晖

联系人：郭磊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１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

６６

）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０８

号中国凤凰大厦

１

栋

９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５５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统一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６７

）名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联系人：李良

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客服网站：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６８

）名称：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办公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庞介民

联系人：常向东 孙伟

电话：

０４７１－４９１３９９８

传真：

０４７１－４９３０７０７

客服电话：

０４７１－４９６１２５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

６９

）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李巍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５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９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

７０

）名称：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８６

号

办公地址：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吴阳

电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１５５

传真：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７５２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１

）名称：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联系人：彭博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８３２３４３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５８３２２１４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

７２

）名称：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张宇宏

电话：

０４５１－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３

）名称：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７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７

层

法定代表人：陈林

联系人：宋歌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０８６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２０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７４

）名称：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法定代表人：赵文安

联系人：王睿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０７０６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０７１６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６９８－６９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ｄ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７５

）名称：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法定代表人：赵大建

联系人：李微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５５９４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

７６

）名称：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办公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电话：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１００

传真：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１１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８９８８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７７

）名称：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联系人：唐静

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７８

）名称：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办公地址：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傅毅辉

联系人：赵钦

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６４２

传真：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６４０

客服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

７９

）名称：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大钟亭

８

号

法定代表人：张华东

联系人：徐翔

电话：

０２５－８３３６７８８８－４２０１

传真：

０２２－８３３２００６６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２８５８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０

）名称：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Ａ

座三层、五层

法定代表人：宋德清

联系人：陶颖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４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１

）名称：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

办公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Ａ

区

６－７

层

法定代表人：吴承

联系人：谢项辉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０５３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９１３

客服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７７７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

８２

）名称：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

办公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西南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联系人：张婷

电话：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２２０

传真：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２１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３

）名称：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强路

３５

号

办公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３５

号庄家金融大厦

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联系人：刘亚静

电话：

０３１１－６６００６３９３

传真：

０３１１－６６００６２４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２－８８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１００００．ｃｏｍ

（

８４

）名称：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况雨林

客服电话：

０８７１－３５７７９３０

传真：

０８７１－３５７８８２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ｏｎｇｔ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８５

）名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人：金喆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６

）名称：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甲

办公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甲

法定代表人：李学琦

联系人：袁劲松

联系电话为：

０２４－８６２６８００７

传真为：

０２４－８６２６８０１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

８７

）名称：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下埔路

１４

号

法定代表人：徐刚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２９

联系人：丁宁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４０８８２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４０８２５２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８

）名称：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９９

号院

１

号楼

１５

层

１５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９９

号院

１

号楼

１５

层

１５０１

法人代表：刘汝军

联络人：孙恺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１４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０９４

网址：

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

８９

）名称：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联系人：陈韦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７３０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７３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５３７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０

）名称：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

３２

号国资大厦

Ｂ

座

法人代表：余磊

联系人：翟璟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８２

客服电话

０２８－８６７１２３３４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

９１

）名称：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金源中心

３０

楼

法人代表：张运勇

联系人：苏卓仁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２０６２

客服电话：

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３０

传真：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４２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２

）名称：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沈雯斌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８６７８ －８２０１

，

１３５８５７９０２０４

传真：

０２１

—

５８７８７６９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３

、其他代销机构

本基金发售期间，若新增代销机构或代销机构新增营业网点，则另行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情侣南路

２５５

号

４

层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３１－３３

楼

电话：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１２９

传真：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１７５

联系人：李尔华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城建大厦

９

楼

负责人：程秉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４５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３５

经办律师：程秉 李彩霞

联系人：程秉

（四）审计基金资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９

层

法人代表： 胡少先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９９

经办注册会计师：杨克晶、禤文欣

联系人：禤文欣

十四、 基金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的管理费；

２

、基金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及在境外市场的交易、清算、登记等实际发生的费用（

ｏｕｔ－ｏｆ－ｐｏｃｋｅｔ ｆｅｅｓ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税务顾问费等根据有关法规、《基金合同》及相应协议的规定，由

基金管理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７

、基金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应当缴纳的，购买或处置证券有关的任何税收、征费、关税、印花税、交易及其他税收及预扣提

税（以及与前述各项有关的任何利息、罚金及费用）（简称“税收”）；

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９

、与基金有关的诉讼、追索费用；

１０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１．８０％

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８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的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的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

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如将来基金管理人委托投资顾问，境外投资顾问的投资顾问费已包含在基金的管理费中。

２

、基金的托管费

本基金托管费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按如下方法进行计提。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５％

的年费率

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本基金托管费包含境外托管人托管费及其他相关费用。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９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或摊入当期费用，

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除非基金合同、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

定；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指定报刊和网站等媒介上公告， 并在公告日分别报中国证监会和基金

管理人主要办公场所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广

发亚太（除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号）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第四部分 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２

、在“第五部分 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基金业绩。

３

、 在“第六部分 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内容。

４

、在“第七部分 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基金托管人人员变动及业务经营情况对基金托管人信息进行了相应更新。

５

、在“第八部分 境外托管人”部分，根据境外托管人基本情况变动进行了更新。

６

、在“第九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增加了相关的代销机构，对原有销售机构的资料进行更新。

７

、在“第二十二部分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更新了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的相关内容。

８

、根据最新公告，对“第二十三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内容进行了更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2012-063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下午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

，

现场会议举行地点为公司会议室

。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已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通过书面

、

电话

、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11

人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侯建芳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

形成本次董事

会决议如下

：

一

、

以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机构调研接

待工作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机构调研接待工作管理办法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二

、

以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

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三

、

以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

>

的议案

》；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四

、

以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建设尉氏县年加工

2

万吨肉制品项目的议案

》；

同意公司投资

1.77

亿元在尉氏县建设年加工

2

万吨肉制品项目

，

产品主要包括

：

低温灌肠类

、

高温火腿肠

类

、

低温火腿类

、

中式酱卤类

。

项目建设依托尉氏县年屠宰

100

万头生猪屠宰项目

，

能就近消化屠宰场产生的

部分附加产品

，

节约运输成本

，

同时一体化的生产模式保障了肉制品的安全

。

项目建成后

，

能进一步完善公

司产业链

，

形成肉制品加工链条

，

优化公司产业结构

，

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次

(

临时

)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设尉氏县年加工

2

万吨肉制品项目的公告

》

详见

2012

年

9

月

27

日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2012-064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设尉氏县年加工

2

万吨肉制品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

一

）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拟投资

1.77

亿元在尉氏县建设年加工

2

万吨肉制品项目

，

产品主要包括

：

低温灌肠类

、

高温火腿肠类

、

低温火腿类

、

中式酱卤类

。

（

二

）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

2012

年

9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以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通过了

《

关

于建设尉氏县年加工

2

万吨肉制品项目的议案

》。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

议决议公告

》

详见

2012

年

9

月

27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

cninfo.com.cn

）。

（

三

）

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

。

（

四

）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

、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1

、

销售收入

项目达产后

，

年产低温灌肠类

、

高温火腿肠类

、

低温火腿类

、

中式酱卤类产品销售收入约

8.8

亿元

。

2

、

利润总额

项目达成后

，

税后年均利润约

0.41

亿元

（

所得税税率按

25%

计算

）。

3

、

盈利能力分析

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4.10

年

（

含建设期

1

年

）；

项目净现值

（

税后

）

为

2.10

亿元

。

三

、

对外投资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

该项目建设依托尉氏县年屠宰

100

万头生猪屠宰项目

，

就近消化屠宰场产生的部分附加产品

，

节约了

运输成本

，

同时一体化的生产模式保障了肉制品的安全

。

2

、

项目建成后

，

能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

，

形成肉制品加工链条

，

优化公司产业结构

，

促进公司可持续

发展

。

3

、

本项目可能面临管理风险

，

肉制品加工项目的运作方式可能与公司养殖项目存在一定差异

。

项目完

成后

，

由于企业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的差异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管理风险

。

四

、

公司将及时公告项目进展情况

五

、

独立董事关于建设尉氏县年加工

2

万吨肉制品项目的独立意见

公司投资

1.77

亿元在尉氏县建设年加工

2

万吨肉制品项目

，

产品主要包括

：

低温灌肠类

、

高温火腿肠类

、

低温火腿类

、

中式酱卤类

。

该项目就近消化尉氏县年屠宰

100

万头生猪屠宰项目产生的部分附加产品

，

能节

约运输成本

，

保障肉制品的安全

，

并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

，

丰富公司绿色产品种类

，

有利于促进公司可持

续发展

。

项目的实施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决策经过深思熟虑

，

审议程

序合法有效

，

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投资

1.77

亿元建设尉氏县年加工

2

万吨肉制品项目

。

六

、

备查文件

1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2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

（

临时

）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3

、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加工

2

万吨肉制品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

特此公告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